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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生活中的法律纠纷让人头疼，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解决，都离不开基本的法律知识。
即使有时可以借助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的帮助，但是说来说去，还是没有自己弄通它们来得迅捷方
便。
如果生活中没有纠纷或者少有纠纷，那才是和谐的，更是少了一件麻烦事。
这就要防患于未然，就要懂法，而不是去做法盲。
正是基于这个原因，《法律帮助一点通》丛书旨在普及法律知识，替百姓解惑，为百姓维权，帮助百
姓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丛书力求通俗易懂，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解释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，辅之以针对性强的实际
案例及专业而通俗的案例评析和维权技巧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丛书在每个问答之后都配有简明扼要的“一点通”，帮助广大读者正确选择适用
法律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，最终顺利解决各种法律问题。
本套丛书拟出版近50个品种，覆盖普通百姓日常生活、工作的方方面面。
与同类图书相比，它具有以下特点：（1）通俗易懂。
本套丛书通篇采用问答的形式，简明扼要，一看就懂。
先是对问题作简要解释，再精选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进行评析，然后通过“一点通”予以要点归纳。
（2）以案说法。
本套丛书的优势是针对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，附上针对性强的案例和评析，让读者很直观地掌
握相关法律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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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家属获得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偿还死者生前债务？
持法院的离婚调解书能否直接向债务人索要欠款？
丈夫是否需要偿还妻子的高利贷赌债？
借款人在借款期内车祸身亡，继承人有义务偿还借款吗？
丈夫隐瞒妻子借钱，是否属于个人债务？
婚内债务分担能否对抗债权人？
债务人起初同意偿还时效届满的债务，而后能反悔吗？
⋯⋯通过阅读本书，你就能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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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6．这笔钱该不该还？
    17．法定代表人私用公章借款未还可否向公司追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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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7．代理权不存在，合同还有效力吗？
    8．如何理解要约邀请产生的债务纠纷？
    9．口头协议是否有效？
    10．分公司资不抵债，总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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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八章  婚姻、继承债务纠纷  1．夫妻离婚后，还要共同负担债务吗？
    2．能否划拨妻子的工资款偿还丈夫的担保之债？
    3．离婚夫妻债务分割可否对抗他人？
    4．放弃继承权后，又通过赠与取得财产所有权，是否合法？
    5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，离婚时应否偿还？
    6．家属获得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偿还死者生前债务？
    7．持法院的离婚调解书能否直接向债务人索要欠款？
    8．丈夫是否需要偿还妻子的高利贷赌债？
    9．借款人在借款期内车祸身亡，继承人有义务偿还借款吗？
    10．丈夫隐瞒妻子借钱，是否属于个人债务？
    11．婚内债务分担能否对抗债权人？
  第九章  债务纠纷诉讼  1．债务人起初同意偿还时效届满的债务，而后能反悔吗？
    2．债务人坐牢，债权人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？
    3．能否根据汇款凭证认定借款？
    4．中止诉讼期间的利息是否由债务人承担？
    5．被告亲笔写下欠条，为何却不应由他还钱？
    6．本案为何可以不追加其他合伙人为原告？
    7．借款是否会失去诉讼时效？
    8．欠款人还款未果归途被抢应由谁担责？
    9．公证债权协议能强制执行吗？
    10．修改过的欠条还合法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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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．借钱后被错判服刑构成不可抗力吗？
    12．欠条上的日期是还款期限还是还款证明？
  13．还款期限届满后多年，为何还要还款？
  14．欠款时隔30年，能不能再要回？
  15．欠条缺损时如何处理？
  16．原告有欠条为凭，为何未获法院支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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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本案中，王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一份合同，约定王某某将门市房的长期使用权转让给张某某，该案涉
及到“长期使用权”性质的认定。
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，物权分为所有权和其他物权，其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。
“长期使用权”显然接近用益物权的范围，但是在我国现有用益物权中并不存在所谓房屋的“长期使
用权”的类型。
由此可见，“长期使用权”不是我国的物权类型，当事人设定“长期使用权”不是物权，设定物权的
行为显然无效，但是这并不妨碍当事人之间自由约定债权的内容。
依据合同自由原则，当事人王某某和张某某可以自由约定合同的内容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可以自
由订立合同条款，只要其内容不违背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法律就承认其效力。
因此从债权角度上说，当事人王某某与张某某是可以约定使用权的转让的，这个转让门市房使用权实
际上是一个租赁合同。
张某某转让门市房使用权于李某某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债权让与行为，依据债权让与的条件，我们可以
看到债权的确是张某某的债权，但是由于租赁合同的特殊性，除非经过出租人的同意，门市房的租赁
权具有不可转让性。
理由是租赁合同涉及到人身信赖的因素，出租人出租房屋时对于承租人是有选择的，他首先选择他能
信赖不会对出租物造成重大危险的人，如果承租人可以不经出租人同意予以转租，必然使房屋脱离出
租人也就是房屋所有人的控制，这对保护出租人的利益不利，因此多数国家都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，
承租人不得将承租物转租。
我国《合同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，“承租人经过出租人同意，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⋯⋯承
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，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。
”由此可见，不经出租人同意的转让行为是无效的，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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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法律帮助一点通:债务纠纷》：以案说法，分解到位，面临问题，轻松应对，贴近生活，实用相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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